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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文件

沪崇府复〔2021〕25 号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长兴镇创建村
开心农场 02-01、02-09、02-10、02-11 地块

实施土地征收储备项目被征地人员
落实就业和社会保障方案的批复

长兴镇人民政府：

你镇《关于长兴镇创建村开心农场 02-01、02-09、02-10、

02-11地块实施土地征收储备项目被征地人员落实就业和社会保

障方案的请示》（沪崇长府〔2021〕13 号）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文件精神，按照《关于落实<中华人民共

和国土地管理法>完善本市征地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沪规划资源规

〔2020〕2 号）的通知要求，依据沪（崇）拟征地告〔2021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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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1 号《拟征地公告书》有关规定，因长兴镇创建村开心农场

02-01、02-09、02-10、02-11 地块实施土地征收储备项目，拟

征收长兴镇集体农用地 12476.4 平方米。2021 年 1 月 21 日长兴

镇人民政府拟定并张贴了被征地人员落实就业和社会保障方案，

该方案经 30 日公告期满无异议。

按照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上海市被征收农民集体所

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>的通知》（沪府发〔2017〕

15 号）以及《关于切实做好本市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

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沪人社规〔2020〕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由长兴

镇人民政府负责办理被征地人员落实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。

经审核，批准上述落实保障方案。请严格按照方案内容及办

理规程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特此批复。

2021 年 3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规划资源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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